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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修改论证地块位

于榆红片区的西北角。

紧邻榆红医院西侧。

地块区位

JY04-09B
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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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的不断推进，海南省社会人口结构、社会阶层特征、社会组织形态、社会利益格局将发生新的变化，必须深入贯

彻落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不断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的要求，统筹城乡之间、区域之间、

不同群体之间的公共服务需求，推进各领域、各层级公共资源科学布局、均衡配置、优化整合，着力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引领海南高质量高标准构建公共服务体系。

《海南省“十四五”公共服务发展规划》

到2025年，基本建成与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广覆盖、

高水平、高质量的城乡公共服务体系。包括扩大基本公共服务

供给，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深化公共服务体制机制改革，提

升公共服务数字化水平等。此规划涵盖了教育、医疗、文化、

体育、社会福利等多个方面。

《海南省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22-2025年）》

推进全省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增强社区为民、便民、安民

功能，夯实基层治理基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持续完善城乡社区服务体制机制，加强城乡社区

服务设施建设，增加服务供给，补齐服务短板，构建起政府主

导、市场调节、社会参与的城乡社区服务新格局。

《海南省基本公共服务标准(2023年版)》

该文件由海南省发展改革委等9部门联合印发，该文件旨在健全

完善海南省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明确人民群众可以依法享有的

基本公共服务事项。涵盖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

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优军服务保障、文

体服务保障等多个方面。

1、公共服务高质量高标准建设，助推海南省自贸港建设

规划修改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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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监督管理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规划调整应当以保障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高品质生

活为前提，不得违反市县总体规划(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底线和生态环境、自然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城市安全等强制性要求。鼓励其

他用途用地调整为公益性用地以及公益性用地之间优化调整，提升城镇公共服务功能。

本次调整的两个地块均属公共服务设施工程，属于一般调整（一般调整是指其他用途用地调整为公益性用地、公益性用地之间优化调

整，包括调整用地性质、容积率等规划条件的情形），本项目的调整属于是对政策要求的落实。

2、落实基本政策，严格规范规划调整

规划修改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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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本次规划修改符合相关修改法律法规具体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正）

第四十八条　修改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对修改的必要性进行论证，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并向原

审批机关提出专题报告，经原审批机关同意后，方可编制修改方案。修改后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应当依照本法第十九条、第二十条规

定的审批程序报批。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涉及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的强制性内容的，应当先修改总体规划。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八条中提出：修改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对修改的必要性进行论证，征求规

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并向原审批机关提出专题报告，经原审批机关同意后，方可编制修改方案。

2）《海南省城乡规划条例》（2018年修正）

第十四条 城市和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所在地镇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由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规划主管部门根据城市总体规划

和镇总体规划的要求组织编制，经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审批后，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省人民政府备案。

第五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组织编制机关方可对控制性详细规划进行修改：

（一）因城市、镇、乡、旅游度假区、产业园区总体规划发生变化，需要修改的；

（二）实施国家、省重点工程需要修改的；

（三）实施市、县、自治县重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防灾减灾工程等民生工程建设需要修改的。

第六十条 控制性详细规划的修改，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对修改的必要性进行论证，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并向原审批机
关提出专题报告，经原审批机关同意后，方可编制修改方案。

《海南省城乡规划条例》第五十九条中提出：实施市、县、自治县重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防灾减灾工程等民生工程建设需

要修改控规，组织编制机关方可对控制性详细规划进行修改。

规划修改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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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本次规划修改符合相关修改法律法规具体条文

3）《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

第十九条　控制性详细规划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建立规划动态维护制度，有计划、有组织地对控制性详细规划进行评估和维护。

第二十条　经批准后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具有法定效力，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修改；确需修改的，应当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控制性详细规划组织编制机关应当组织对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的必要性进行专题论证；

（二）控制性详细规划组织编制机关应当采用多种方式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必要时应当组织听证；

（三）控制性详细规划组织编制机关提出修改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建议，并向原审批机关提出专题报告，经原审批机关同意后，方可组

织编制修改方案；

（四）修改后应当按法定程序审查报批。报批材料中应当附具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意见及处理结果。

《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第十九条中提出：控制性详细规划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建立规划动态维护制度，有计划、

有组织地对控制性详细规划进行评估和维护。

4）《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监督管理的若干意见》

严格界定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的条件。规划调整应当以保障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为前提，不得违反市县总体规划（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底线和生态环境、自然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城市安全等强制性要求。因上位规划发生变化，或者国家和省重点工程、

市县重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防灾减灾等民生工程，以及其他经评估确需调整的情形，方可开展规划调整工作。

一般调整是指其他用途用地调整为公益性用地、公益性用地之间优化调整，包括调整用地性质、容积率等规划条件的情形，可将规划

修改必要性论证和修改方案编制合并，并采取听证会或其他方式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由市县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

组织审查，经市县规划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报市县政府审批。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监督管理的若干意见》关于严格规范规划调整审批内容中提出：因市县重点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防灾减灾等民生工程，可开展规划调整工作。将规划修改必要性论证和修改方案编制合并，并采取听证会或其

他方式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报市县政府审批。

规划修改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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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本次规划修改符合相关修改法律法规具体条文

5）《关于印发海南省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第七条 属于以下情形之一的，为一般调整：

(一)规划其他用途用地调整为公益性用地，以及在满足技术标准规范和设施承载力要求的前提下，公益性用地之间优化调整用地性质

(含用地性质比例)、容积率、建筑高度等控制指标的；

(二)在符合功能相容、环保要求及不对周边生产生活环境造成干扰的前提下，规划其他用途调整为工业用地、仓储用地以及工业用地、

仓储用地之间优化调整用地性质(含用地性质比例)、容积率、建筑高度等控制指标的；

第十条 一般调整应当遵守以下程序进行：

(一)组织编制机关对必要性进行论证，合并编制专题报告和修改方案，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

(二)组织编制机关对修改方案组织审查，充分听取专家、部门、公众意见，并经市县规划委员会审议通过后，依法报批。

《关于印发海南省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中提出：规划在满足技术标准规范和设施承载力要

求的前提下，公益性用地之间优化调整用地性质(含用地性质比例)、容积率、建筑高度等控制指标的属于一般调整，组织编制机关

对必要性进行论证，合并编制专题报告和修改方案，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

6）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关于规范城镇开发边界管理的通知(试行)

三、严格城镇开发边界外建设用地准入管理

(二)风景名胜、特殊用地及单独选址项目用地。包括交通(含港口码头、航空航天设施)、水利、能源、矿山、军民融合和国防动员等

项目用地，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项目用地，风景名胜用地，以及军事、宗教、监教、殡葬等特殊用地，

《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关于规范城镇开发边界管理的通知(试行) 》中提出：城镇开发边界外允许布局公共事业项目用地。

规划修改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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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前后指标比对

地块编号 用地
代码

用地
性质

面积 容积率 建筑密度
（%）

建筑高度
（m）

绿地率 停车位配建标准

修改前 JY04-04A E2 农林用地 94192 —— —— —— —— ——

修改后
JY04-09B 080603 公共卫生用地 5714 2.0 35 30 40

1.0车位/100㎡
建筑面积

JY04-04A E2 农林用地 88478 —— —— —— —— ——

用地调整情况

在JY04-04A地块中扣出约8.57亩用地，地块编码为JY04-09B地块，用地性质为公共卫生用地
（代码：080603），容积率≤2.0，建筑高度≤30米，建筑密度≤35%，绿地率≥40%；剩余用地保
持原规划用地性质不变。

JY04-04A

调整前用地情况

JY04-04A

JY04-09B
地块

调整后用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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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04-09B地块图则


